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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平常日用中〉1 

（《華雨集第四冊》，p.269-280） 

 

壹、前言 

菩提樹創刊以來，已屆三十周年。在佛教的雜誌界，朱斐居士專心於這份月刊，為菩提

樹服務了這麼久，實在是希有難得的。逢此三十周年，擬出「紀念特輯」，並以「如何

使佛法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2為主題。 

這一主題，對於佛法，對於現代的中國佛教，是非常切要，應時應機，是值得向佛教界

鄭重提出的。 

 

貳、佛教的特質—理智的、德行的、人本的宗教 

我們知道，釋尊所開示的佛法，與重信的神教不同，是理智的、德行的、人本的宗教。
3 

 
1 講義於 2024/06/29釋圓波編輯。 
2〔1〕《華雨集第五冊》，p.165： 

修行，主要在能將佛法的理解應用到日常生活當中，行為不會像一般人那樣放縱；沒有「閒」

下來的時候…；假使做事就是做事，修行就是修行，這就有困難了。 

〔2〕《華雨集第三冊》，p.156： 

修學禪慧的，依佛法說，要從日常生活中去學。如穿衣時知道自己在穿衣，乞食時知道自

己在乞食，行路時知道在行路，談話時知道在談話，起善念知道是善念，起不善念知道是

不善念，受時知道是受，覺想時知道是覺想。平時心寧靜明了，那進修禪慧，也就會順利

而容易達到了（這所以說「依戒得定」）。人類的知識是外向的，特別是現代，科學進步得

非常高；生理組織，心理作用，都有深入的了解，但就是不能知道自己。在語默動靜中，

做事，研究，歡笑或忿怒中，都不能知道自己。等到意識到自己，可能（說錯、做錯）已

經遲了；有些連自己說過做過也都忘了。 

〔3〕《大乘起信論講記》，p.389-390： 

依大乘通義說：念一切法自性不生，是勝義觀；念因緣業報不失，是世俗觀；這即是二諦

無礙的中觀。…。修習止觀，不能專在定中、坐時，於行住臥起的一切日常生活中，也要

不離。修行，是要於一切境界，都能使心安住於正道。所以說：『擔水搬柴，無不是工夫』。

以坐中專修的，應用於一切日常生活中，漸漸的打成一片。若修行與日常生活不能相應，

即成無用。如經說：『應不住色而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這都是要於行為中

去修行般若，並非空坐靜守可以了事。 
3〔1〕《佛法概論》，p.a2-a3： 

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是以身心的篤行為主，而達到深奧與究竟的。從來都稱為佛

法，近代才有稱為佛學的。佛法流行於人間，可能作為有條理，有系統的說明，使他學術

化；但佛法的本質，決非抽象的概念而已，決不以說明為目的。佛法的「正解」，也決非離

開「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法」為佛法的根本問題，信解行證，不外乎學佛者傾向於

法，體現於法的實踐。 

〔2〕《佛法概論》，p.175： 

佛法的中道行，為人類德行的深化又廣化。它所以超勝人間一般的德行，即因為中道是依

於正法而契入正法的。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與世間常遍的真理相隨順，相契合，所以經

中常說：「法隨法行」。依中道行去實踐，能達到法的體見，稱為「知法入法」。體見正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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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本（的平常日用）――從自己身心的修治出發，實現自利與利他 

所以佛法的內容，不外乎軌範身心，淨化身心，達到身心解脫自在。 

一、信佛學佛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 

信佛學佛，不是向外追求（物欲與神力救濟），而是從自己身心的修治出發，實現自利

與利他的理想。4 

如能依著佛法去信受奉行，當然會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佛法的信修，一定會知見正

確，動機純正，智慧與慈悲的不斷增進。 

二、佛法在長期流行中，漸漸與日常生活脫節 

不過，佛法在長期流行中，從印度到中國，或是為了適應世俗，或是方便的曲5引鈍根，

佛法傾向於神秘的6、形式的、知識的；學佛者的解行，漸漸有了與日常生活脫節的現

象；這實在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問題！ 

要知道「佛法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不等於：天天忙著誦經、禮懺、放焰口；日

日研究經典，講經、著作、念佛、持咒、素食、放生；到處參加法會，布施功德；或修

建寺院，辦學院，辦文化慈善事業；住茅蓬修行……。這些，可能與佛法相應，也可能

是徒具形式。 

從現代中國佛教來說，上面這些活動，並不太少，而念佛、持咒，7建大寺、大佛，近

 
理智平等，稱為「法身」。所以佛法是依法見法的德行，真理與德行，並非互不相干。依真

理而發起德行，依德行去體見真理，真理與德行的統一，達到理與智、智與行的圓滿，即

為佛法崇高的目的。 
4《華雨香雲》，p.263： 

佛法無他事，亦善生而已矣！和樂善生，吾人之共向焉。內以調柔自身，擴吾人善生之令德，

淨化而底於大覺。外則和樂眾生，樹世間善生之正軌，慈化而達於大同。於自他身心間，克

盡善生之能事，則佛法畢矣。 
5【曲】：6.曲折，宛轉。 
6〔1〕《佛在人間》，p.22： 

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本（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

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 

〔2〕《印度佛教思想史》，p.116-117： 

夜叉天身相的菩薩，在《華嚴經》中，地位非常高，與「秘密大乘佛法」是一脈相通的。

大力鬼王與高等畜生天的菩薩化，與鬼神等結合的咒術等世俗信仰，也就不免要融入佛

法。…。「大乘佛法」在深智大行的主流下，通俗普及，以信為先的方便道，也在發展中。

高深與通俗的統一，似乎是入世而又神秘化，終於離「佛法」而顯出「大乘佛法」的特色。 
7《藥師經講記》，p.115-116： 

持咒與念佛，都要持久，要一心專念。不過念經念佛與念咒，多少有些不同。念經要了解經

義，念佛也要明了佛的名號及其本願功德；念咒則不然，咒的含義非常多，不必了解，行者

祇須集中精神持念就行。雖然不能了解其中意義，但有一潛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隱而不顯，

看不見，想不透，而作用卻非常大。我們持念藥師咒，依此咒的力量，就可與藥師如來的願

力相交感，而得消除病患。這如世間人，有時用說話，或用通訊，可以詳盡地表白意見，使

對方明瞭；可是有時，彼此預先有了密約，或祇用一句話，或符號，或密碼，外人雖然不懂，

但他們兩者間，卻能藉此互達情意。藥師咒，就是我們眾生有病痛時，向藥師如來懇求救濟

的一種密碼；我們不一定了解其中意義，祇須至心持念，自然就會與藥師如來的慈悲願力發

生交感作用，使我們達到消除病苦的目的。其他咒語，凡有不可解的地方，我們都應作這樣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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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特別風行。 

三、應重視佛法的內容的真實意義 

佛法的信受奉行者，應生起軌範身心，淨化身心，或進而達到身心解脫自在的德用。即

使是弘法利生，從事文化、慈善、教育、國際佛教活動，如自身忘失了這一真實意義，

也還不能說是「佛法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此地此時，提出這「如何使佛法普遍

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一題，我認為值得佛教同人重視的！ 

（貳）、能知、能行的佛法 

一、知是行的始導，也是行的完成 

（一）、佛法不是虛玄莫測的理論，神奇怪僻的事行 

「使佛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也就是修學佛法，能起軌範身心，淨化身心，解脫身心

的德用。 

佛法不是虛玄莫測的理論，神奇怪僻的事行；佛所開示的，是一般人所能知能行的。 

佛說：「我所說法如爪上塵，所未說法如大地土」。8這是說：佛只開示基於人生正行而

通向究竟的正法；世間有更多的理論與事行，即使有益於世間，因無關於修治身心以趣

向解脫的理想，佛是存而不論的（自有人去發揚。如經中說到，那是適應世間的世間善

法）。 

（二）、佛法是直就人類身心的持行 

佛直就人類（眾生）的身心，指出迷妄流轉與如實解脫的可能，激發誘導人去持行。佛

說五蘊、六界、六處法門，都不外乎身心（通於器界），從不同立場而作不同的分別。 

佛法可分知與行，而知是行的始導，也是行的完成（知與行不可分離）。 

二、（理智的）知――「正見」、「正思惟」、「正觀」、「如實知」等 

（一）、正見緣起（佛法的知） 

1、正知無常、苦、無我 

說到「知」，即經說「正見」、「正思惟」、「正觀」、「如實知」等。 

 
8〔1〕《雜阿含經．404經》卷 15，大正 2，108a29-b11： 

爾時、世尊手把樹葉，告諸比丘：「此手中葉為多耶？大林樹葉為多」？比丘白佛：「世尊

手中樹葉甚少，彼大林中樹葉，無量百千億萬倍，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如是諸比丘！

我成等正覺，自所見法，為人定說者，如手中樹葉。所以者何？彼法義饒益，法饒益，梵

行饒益，明慧正覺，向於涅槃。如大林樹葉，如我成等正覺，自知正法，所不說者，亦復

如是。所以者何？彼法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明慧正覺，正向涅槃故。是故

諸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另參閱《相應部》S. 56. 

31. Siṃsapā。 

〔2〕《佛法概論》，p.2-3： 

「世間一切微妙善語皆是佛法」，釋尊說：「我所說法，如爪上塵，所未說法，如大地土」

（升攝波經）。這可見有益身心家國的善法，釋尊也多有不曾說到的。釋尊所覺證而傳布的

法，雖關涉極廣，但主要是究盡法相的德行的宗教。佛法是真實的，正確的，與一切真實

而正確的事理，決不是矛盾而是相融貫的。其他真實與正確的事理，實等於根本佛法所含

攝的，根本佛法所流出的。所以說：「一切世間微妙善語，皆是佛法」（增一阿含經）。這可

見，「謂有沙門，執著文字，離經所說，終不敢言」（大毘婆沙論），實在不夠了解佛法！在

佛法的流行中，融攝與釋尊本教不相礙的善法，使佛法豐富起來，能適應不同的時空，這

是佛法應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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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以心識為主導的身心活動，無論為對自己、對他人（眾生）、對物質世間；或現

在，或從現在到過去，從現在到未來，佛說：一切「從緣生」9，「我論因說因」10。 

佛從因緣相生、相依存的理法，去理解世間，處理世間。依緣起說法：「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所以不落兩邊（極端），而開示不有不無，不

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及不生不滅的中道。凡從緣而生起的，必歸於滅，所以

是「無常」的；無常的不得究竟安穩，所以是「苦」的；無常苦的，所以是「無我」（我

是真實、常、樂的）。 

2、眾生無知―不能正知無常、苦、無我 

（1）、無明――一切煩惱由此而來 

眾生不能悟解世間是緣起的，也就不能正知無常、苦、無我無我所，不得解脫涅槃，名

為「無明」（無明，簡要分別為「不知苦集，不知苦滅」），一切煩惱由此而來。 

（2）、煩惱依我我所為本 

煩惱依我我所為本： 

計執我我所的，是「見」； 

染著我我所的，是「愛」； 

存我恃我的，是「慢」。11 

 
9〔1〕《雜阿含經．343經》卷 14，大正 2，94a17-24： 

「阿難！若諸沙門、婆羅門苦樂自作，我即往彼問言：『汝實作是說苦樂自作耶？』彼答我

言：『如是。』我即問言：『汝能堅執持此義，言是真實，餘則愚者，我所不許。所以者何？

我說苦樂所起異於此。』彼若問我：『云何瞿曇所說，苦樂所起異者？』我當答言：『從其

緣起而生苦樂。如是說苦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我亦往彼所說如上。』」」 

 〔2〕《空之探究》，p.15： 

佛對苦、樂、非苦非樂，而實「諸受皆苦」的生死現實，總是依因緣來說明的。 
10《雜阿含經．53經》卷 2，大正 2，12c5-13a12： 

爾時，聚落主大姓婆羅門…，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何論、何說」！佛告婆羅門：「我論因、

說因」。又白佛言：「云何論因？云何說因」？佛告婆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

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集」？佛告婆羅門：「愚癡無聞凡夫，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

不如實知故，愛樂於色，讚歎於色，染著心住。彼於色愛樂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憂悲惱苦，是則大苦聚集。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集」。婆羅門白佛言：「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佛告婆羅

門：「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於彼色不愛樂，不

讚歎，不染著，不留住。不愛樂、不留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

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滅世

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婆羅門！是名論因，是名說因」。」 
11〔1〕《佛法概論》，p.118： 

四無記根的無明，為隱微的蒙昧心，從不同的性能來分別：我見即癡分，我愛即貪分，我

慢──自恃凌他即瞋分。於隱微蒙昧的覺了中，有此我見，我愛，我慢，成為有情識的──

極深細的本質。這實為三不善根的內容，不過解說不同。 

〔2〕《成佛之道》，p.155-156： 

煩惱的三大分類，可說是專約欲界，尤其是約人類而說。如在色界與無色界，瞋恚就不會

生起了。所以，「佛」在統「攝」一切眾生所有的「諸煩惱」中，又另有「見、愛、慢、無

明」──四煩惱的分類。這是可從種種意義，作不同解說的。現在略說三義。一、古德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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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自我中心的思想與行為――生生不已的生死法 

依煩惱──自我中心的思想與行為，如違反緣起的相互依存，損人（他人、他族、他國）

利己，是非法，惡行（業）；如順緣起而互助利人，是法，善行。善行與惡行，能得安

樂與苦報。由於不能正知緣起，所以都是不徹底的，是有漏的，生生不已的生死法。12 

3、徹悟緣起――厭離、離欲、證滅 

如正見緣起，依法而行，那就無常苦而起「厭離」，無我無我所而能「離欲」（離煩惱），

解脫而證「滅」（身心憂苦的止息）。13佛法，只是依心識為主導的身心緣起，開示苦集

與苦滅的中道。 

（二）、有正見就有正信 

學佛要有此切要的正見，正見不是知識，而是化正確知識為自己的見地，有正見就有正

信。14「信」，「心淨為信」；「如水清珠能清濁水」。一念淨信現前，一定沒有煩惱，沒有

 
為『四無記根』。並非嚴重的惡性，而卻是煩惱的，名為有覆無記。研討到微細的煩惱，這

四者被發見出來。特別在大乘的唯識學中，這四煩惱，是被看作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在

沒有證真理，斷煩惱的聖者，這四煩惱是一直沒有離開過的，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

在這一解說中，稱為我癡，我見，我慢，我愛。本來沒有我（常住不變自在）的，看作有

我，名我癡。由於自我的錯覺，因而執為確有的，名我見。由於執有自我，而對自我有妄

自尊大感，名我慢。不但妄自尊大，而且愛戀此自我，名我愛。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

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二、在《阿含經》中，常見到這一系列的分類。拿

人類來說：從煩惱而來的錯謬，可以分為二類：(一)、認識上的錯誤，名為見；這只要有

正確而堅定的悟解，就可以改正過來的。(二)、行動上的錯誤，稱為愛；這要把握正確的

見地，在生活行為中，時時照顧，不斷磨練，才能改正過來。所以有的說：『知之匪艱，行

之維艱』。在從凡入聖時，斷了部分煩惱，但還沒有究竟，稱為『餘慢未盡』。慢是微細的

自我感，及因此而引起的自我中心活動。如徹底斷盡了，就得到解脫。不過，羅漢們的習

氣還沒有淨，習氣就是最微細的無明──不染污無知。如能這也斷盡，那就真正究竟清淨了。

三、癡──無明，為一切煩惱的總相。如由此而分別起來，屬於知的謬誤，是見；屬於情的

謬誤，是愛；屬於意志的謬誤，是慢。一切煩惱，總不外乎這些。 
12《成佛之道》，p.158： 

由於「我我所」見的執取，才生起自我（常恒自在的）的錯覺。由於我我所見「攝」取的緣

「故」，就會造成向心力，而凝聚成一個個的自體。但這是從業力招感的，而業力是有局限性

的，所以經過多少時間（一期的壽命）就業盡而死亡了（也有因為福盡及橫死的）。但我我所

見為本的煩惱，還在發揮他的統攝凝聚力，這才又引發另一業系，展開一新的生命。眾生就

是這樣的「死生」，生死，「永」遠的「相續」下去，成為流轉生死，茫無了期的現象。 
13《成佛之道》，p.220- p.221： 

正見以後，是「正思」惟，是對正見所見的，作更深入的正確思惟。正見可說是從聞（或從

佛及佛弟子聞，或從經典聞）而來的慧學，正思惟是從慎思明辨而來的慧學。…從無常的正

見中，引發正思，就「向於厭」。眾生對於自我及世界是熱戀著的；正思的向於厭，就是看到

一切是無常是苦，而對於名利，權勢，恩怨等放得下。這是從深信因果中來的，所以厭於世

間，卻勇於為善，勇於求真，而不像一般頹廢的灰色人生觀，什麼也懶得做。從無我的正思

中，「向」於「離欲」。於五欲及性欲，能不致染著。如聽到美妙的歌聲，聽來未始不好聽，

可是秋風過耳，不曾動情，歌聲終了，也不再憶戀。如手足在空中運動一樣，毫無礙著。從

涅槃寂靜的正思中，向於「滅」。心向涅槃而行道，一切以此為目標。這三者，表示了內心的

從世間而向解脫，也就是真正的出離心。出離心，貫徹了解脫道──八正道的始終。不過正見

著重於知厭，知離欲，知滅而已。 
14《成佛之道》，p.220： 

有正見的，一定成就正信；有信的一定有要求實現的意向。所以從正見而來的正思，是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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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苦，內心充滿了清淨、安定與喜樂；這樣才是真正的歸信三寶的弟子。 

佛法所說的「淨信」，與世俗所說的信，不完全相同。 

1、世俗的信 

（1）、相信 

別人（或書中）所說的，承認他是確實的，一般也說是「相信」，這只是確認，如相信

「一加一等於二」那樣。 

（2）、順信 

還有，對人及所說的話，有好感，有同感，肯接受他所說的，一般也稱之為信仰，如信

仰主義，信仰領袖之類，這只是世俗的「順信」。 

世俗所說的信靈感，信命運，信風水等，都不出於上二類。 

2、佛法的信――「淨信」（理性，寧靜） 

（1）、依三寶而起「淨信」 

A、通過理性，所以是寧靜的 

佛法所說的「淨信」，是依三寶而起，內心所引發，有清淨、喜樂等感受的。 

因正知正見而引發，通過理性，所以是寧靜的，雖近於一神教的信心，而不會陷於狂熱

的迷妄。 

B、非神秘仰信、非世俗利益 

說起來，中國佛教徒是相當多的。多數是信佛及僧──羅漢與菩薩，而信法的似乎不多。

不知法，不信法，所以神佛不分（近來竟有人主張信佛也要信神），對佛、阿羅漢、菩

薩，大多數是神秘仰信，以信神那樣的心情去崇信。一方面，信佛及（賢）僧的神力，

祈求加被。15 

一方面，多數信眾，為了現生與來世的世俗利益──健康、長壽、富貴、家庭和樂、事

業發達、不墮惡道……，而表現為消災免難，植福延壽的宗教行為。雖可說方便適化，

但專重於向外祈求，不向身心檢點，淨信不生，又如何能使佛法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之

中？ 

（2）、深信因果 

A、解了相互依存的緣起法，深信三世的因果必然律 

徹悟緣起而能「厭、離欲、滅」的，在這重物欲而向外馳求的時代，當然不大容易；解

了相互依存的緣起法，深信善行樂果，惡行苦果，通於三世的因果必然律，應該是學佛

者所能有的信心。 

善惡業果說，特點是：「自力創造非他力」16，「機會均等非特殊」17，「前途光明非絕望」

 
了向解脫的真實欲求。也就因此，古譯正思惟作『正志』或『正欲』。 

15《華雨集第二冊》，p.295-296： 

「大乘佛法」興起，極力讚揚稱念佛（菩薩）名號，進而觀想佛菩薩的莊嚴，可以懺悔過去

的業障，也能改善現生的缺陷。能得無病等利益，「佛法」說是入慈定（maitrī-samāpatti）者

的功德。「大乘佛法」中，重智證的《般若經》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

等等咒，是一切咒王」。讀、誦《般若經》，能得現世的種種利益，這是通俗化，「念法」而有

一般咒術（mantra）的作用。重信的「念佛」（及菩薩）法門，更能適應低級民間信仰，有類

似咒術的神秘意義。佛法是更普及了，而「佛出人間」，學佛的意義，不免漸漸的迷糊了！ 
16《佛法概論》，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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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善惡有報非不定」19。 

善惡業果的深信者，確信基於正見而有的，「合理的行為，成為改善過去，開拓未來的

力量」20。不怨天，不尤人，「盡自己的努力以向上，不因現在的遭遇（不如意）而動搖

 
一、自力創造非他力：人類在環境──自然、社會、身心中，常覺到受有某種力量的限制或支

配，不是自己所能轉移與克服的；於是想像有大力者操縱其間，是神力，是天命等。但人類

不能忍受這樣的無情虐待，發出打開現實，改造未來的確信。覺得這是可能轉變的，可以從

自己身心──合於因果事理的努力中完成。這確信自己身心行為的價值，即達到否定神權等他

力，為「人定勝天」的具體解說。人類在環境中，雖從來就在自己努力的情況下，獲得自己

的一切。但對於不易改轉的自然現象，社會局勢，身心積習，最初看作神力、魔力（魔是神

的相對性）的支配，覺得可以從自己對於神、魔等的信虔、服從等中得到改善。這或者以物

品去祭祀，禱告即祭祀的願詞、讚詞；或者以咒術去遣召。進一步，覺得這是祭祀與咒術的

力量，是自己身心虔敬動作的力量，使神與魔不能不如此。自我的業力說，即從此興起。佛

陀使業力從神秘的祭祀與咒術中解放出來，使人類合理的行為，成為改善過去、開拓未來的

力量。 
17《佛法概論》，p.95 

二、機會均等非特殊：神教者根原於神的階級性，造為人為的社會階級。什麼上帝選民，什

麼婆羅門、剎帝利、吠奢為再生族，強調現前社會的階級性。佛法從業力的立場，徹底反對

他，認為人類的種種差別，一切為業所決定。業是在不斷變遷中的，由於現生行為的善惡，

種族的優勝者可能沒落，劣敗者可以上昇。所以不否定現前的事實，但並不使現前的情況神

化，看作無可挽回。 
18《佛法概論》，p.95-96： 

三、前途光明非絕望：從未來的要求說，人類是於未來存有光明希望的。但神教者為了配合

政治優勢──統治的永久起見，編別為神的子孫與不屬於神的子孫。神的子孫得再生；不屬於

神的子孫，如印度四姓中的首陀族，沒有信受神教而得再生的權利。他們是一切都完了，永

久沒落、幻滅！即使是基督教，能消泯此一限制，但由於神的殘酷性，對於人類一期的死亡，

竟宣告他永生天國與永受火獄的判決。不知人類的陷入歧途，或由於社會的惡力，或由於自

己的錯誤，本是極為普遍的。陷入歧途甚至造成重大罪惡者，即使無力自拔，也沒有不希望

未來的新生。即是死了，兒孫也不安於父祖的沈淪。所以神教者的未來裁判，實充滿了無情

的殘酷，違反人類的共同希求。佛法的業力說，以一切為有情行為價值所成。既成環境的惡

劣，由於過去的錯誤，應從現在身心合理努力中去變革。即使是此生無力自拔，但未來的慘

運，並非結局而是過程。一切有情在同趨於究竟圓滿的旅程中，無論是落於地獄、餓鬼、畜

生，輪迴而不知出路，但終究要在自己身心的改善中，完成解脫。所以三世業感說，予人類

以永不失望的光明。 
19《佛法概論》，p.96-97： 

四、善惡有報非懷疑：現生行為與境遇的不必一致，引起一些人對於道德律──為善得福，為

惡得禍的懷疑。然而人類向上的善行，到底需要遵行，這不能不對於人生努力向上的行為價

值，求得一肯定的著落。或者寄託於子孫的禍福，或者社會的治亂，或者內心的安慰與苦痛。

不過，瞽瞍生舜，堯生丹朱，父子間顯然沒有必然的關係。而沒有子女的，豈非毫無著落！

社會的墮落與進步，確與我們的行為有關。但以此為行為價值的唯一歸著，即不能恰當。而

且，地球會毀壞，此地球的人類社會也要一切過去，我們的善行到底能有多大意義！如善行、

惡行僅招致內心的安慰與苦痛，這過於虛玄！如作惡者以惡行為快心的，豈非即大可以作惡！

所以人類必須行善，不可作惡的價值肯定，都不是這些所能說明的。特別是行善而遭遇不幸

時，想以子孫、社會、內心來安慰，決難以滿足一般的要求。這樣，惟有三世業感說，能說

明現在行為與遭遇的不一致。「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儘可盡自己的努力以向

上，不必因現在遭遇而動搖為善的決心。肯定行為價值的業感說，是怎樣的入情入理?! 
20《佛法概論》，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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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惡行善的決心」21。深信因果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就能表顯出佛法的精神。 

B、汰除不純潔的迷信 

佛法的三世因果說，傳來中國，一般是似信還疑，存有徼幸22、取巧的心理。多數不肯

依法而行，從離惡行善的人生正行中去實踐，而中國固有的求籤、看風水（地理）等，

嚴重的滲入佛教中，為多數長老、大德所容許。佛教界的向外祈求，以及類似巫術化的

低級行為，是迷妄而不純正的。23正信三寶，深信因果，是學佛的基礎，所以惟有正信

而汰除不純潔的迷信，佛法才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三）、淨信依於正見，正見依於正知（正確而深切的認識），正知依於聽聞 

淨信依於正見，正見從正確而深切的認識中得來。 

1、依釋尊開示，弟子們展轉傳授 

佛法的正知，依於聽聞──起初是釋尊開示，弟子們展轉傳授； 

2、經典集成，依經（論）而聞法 

等到經典集成，書寫記錄，才有依經（論）而聞法的。 

為了法義的明確，經弟子間的長期論辨，形成了體例精嚴的論書，為了應付異教徒的責

難，也有深明法義以護持佛法的必要。不過論義的發展，不厭其詳而多少有點煩瑣；部

派分化，法義的解說，有了種種的解說不同。 

更由於佛法長時期的流通，適應時機，方便無邊，無論是印度傳來的，中國古德所宏闡

的，都是內容廣大，有義學說理的傾向。24 

佛法在世間的發展演化，可說是必然而不可免的！但部類繁多，內容複雜，對初學者來

說，從什麼經書去直握佛法的心要，依正知而起正信，確是一件為難的事！ 

這樣，也難怪上也者深究而傾向於虛玄，義學成為少數人的佛法；下也者信佛而不知信

法（有些信法的，只是信某部經的偉大，持誦以求功德），不免惑於方便，專求現實世

 
21《佛法概論》，p.97。 
22【徼幸】：1.徼，通“僥”。作非分企求。2.徼，通“僥”。希望獲得意外成功；由於偶然的原因而

得到成功或免去災害。 
23《無諍之辯》，p.167： 

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的創樹佛教，也就是從它自證的特見中，融冶印度文明而成的。佛教

的根本論題──生死輪迴與涅槃解脫，不都是印度教的遺產嗎？佛教在世間，融攝是應該的，

方便是不可缺的。問題在無論如何融攝：一、佛教的根本特質，不容許因融攝而轉變，轉變

即將成為反佛教者。二、融攝不是盲目的適應，必須是擴展人性，淨化人生的。適應低級趣

味的神化，巫術化，應該要指責他。 
24《教制教典與教學》，p.161-162： 

三藏的深究，如純理論科學，也如儒家的漢學；禪師的傳授定慧，如應用科學及技工，也如

儒家的理學。理論與實踐的互成，才是完滿的佛學。否則，脫離了理論的持行，與缺乏實行

的空論，都容易走上偏失的歧途。…。佛學的修學傳習，到了大乘佛教時，義學的分科修學，

與初五百年略有出入。我們時常憧憬印度那爛陀寺的佛學，那寺成為印度佛教中心的時代，

佛學的修學次第與類別，在唐義淨三藏的著作中，有著明白的敘述。如《南海寄歸傳》說：「學

法次第先事聲明。…必先通文字，而後方能了義」。然後，「致想因明，虔誠俱舍。然後函丈

傳經（指大乘法），多在那寺，或伐臘毘」。…。這可見，當時的修學佛法，首先是通文字。

其次是佛教的論理學──因明，代表三藏──法毘奈耶的俱舍與律儀。然後修學大乘，即是中

觀與瑜伽（唯識）。大乘佛教時代，不重經而重論，因為契經都是適應一類眾生，闡明某部分

的法義，而論才是究盡性相的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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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利益了！ 

3、依於經論，得佛法共通的基本法義，是非常切要的 

我覺得，佛世的周梨槃陀伽，愚笨而現證阿羅漢，唐代的慧能，不識字而能深有所悟；

依佛法正見而達信智一如的「證淨」，不一定從無邊法義的研究講習中來，只是末世善

知識難得，不能不依於經論。為正法的宏揚，引生正信著想，佛法正義的精要提示（佛

法共通的基本法義），應該是非常切要的！ 

4、注重能應用於現實的佛法義理 

同時，經論的講習，以及近代興起的學術化的研究，當然有其存在的價值，但不一定能

使人從正解而引生正信，使佛法深入人心，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講說者

與研究者，為講說而講說，為研究而研究，自身不能因講說研究而引起正信，在學佛的

立場，是沒有太多價值的！至於佛法的義理，那些更能應用於現實，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德行的）行――八正道，六波羅蜜與四攝 

（一）、淨信是入佛之門 

說到「行」，聲聞道是八正道，菩薩道是六波羅蜜與四攝。大概的說，自利行以戒、定、

慧為主，利他行以施、戒、忍為主。 

在佛法中，行是以（從正見而來的）淨信為出發的。「信為欲依，欲為（精）勤依」：有

了清淨信心，會引起願欲，誓願依法而勤行。三乘道的「歸依」，菩薩道的「菩提心」，

都是以信願為體性的。有了願欲（求），25立定志向（名為「發心」），就能策發精進，努

力實行以求理想的實現。 

所以，從正知以引生淨信，是一切佛弟子的「入佛之門」。 

（二）、戒善是學佛之基 

在修行中，戒是聖道的基礎。一般以為，戒就是（法律那樣的）這樣不可犯，那樣不可

以，不知這只是戒的施行項目，不是戒的實質。 

（1）、戒的實質 

A、好行善道，不自放逸 

什麼是戒呢？ 

梵語尸羅，譯為戒。「尸羅（此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作惡），是名尸羅。或

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26 

B、勇於為善，抗拒罪惡 

戒是「性善」，「數習」所引發的性善。戒不是一般的善行，是經父母師友的啟發，或從

自身處世中引發出來。內心一度的感動、激發，性善力（潛在的）生起，有勇於為善，

抗拒罪惡的力量。如遇到犯罪的因緣，內心會（不自覺的）發出抗拒的力量。 

 
25《以佛法研究佛法》，p.371-372： 

佛法中，本有「善法欲」，為信修趣證的重要因素。然「善法欲」一詞，非常生疏，而大家只

是著重於染欲的厭離。這也許受有中國文化的影響吧！在中國古典中，欲是偏重於穢染的。

如說：「欲不可縱」；「懲忿窒慾」；「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等。 
26《大智度論》卷 13，大正 25，153b9-10： 

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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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戒羸――性善的力量減退 

「性善」是潛在而日夜常增長的，小小違犯，性善的戒德還是存在，不過犯多了，戒力

會減退（名為「戒羸」）。 

（3）、破戒――性善的力量消失 

如犯了重大的惡行，性善的力量消失，這就是「破戒」了。 

（2）、律儀是「護」，是尸羅的一面 

「性善」的戒德，名為「律儀」（也譯為「護」）27，就是佛法所說的「戒體」。這樣的戒

善，沒有佛法的時代，或有法而不知的人，都可以生起的，不過佛法有正見的攝導，表

現於止惡行善，更為正確有力而不致偏失吧了！基於性善的戒德，在日常生活中，身語

意行如法。 

3、內心深處的性善戒，是戒的要點 

由於生活方式，社會關係，團體軌則不一致，佛法應機而有在家出家等種種戒法，而依

此性善力，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實質上是沒有差別的。有了「性善」，雖沒有受戒，

或僅受五戒，都可以成為向解脫的道基。如沒有，雖清淨受持比丘戒、菩薩戒，也不一

定能種解脫善根。所以出現於內心深處的性善戒，是佛弟子受戒、持戒的要點。三十年

來，我國傳戒的法會是年年有的，雖依法授受，而受戒者能在事相上著力的，就不可多

得，這就難怪不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了！ 

（三）、更深一步定慧修證 

1、淨信戒善――四不壞信成就 

淨信，是於佛不壞信，於法不壞信，於僧不壞信；性善戒，是聖所愛戒成就。成就這信

戒為內容的「四不壞信」，決不退墮，決定向三菩提（正覺）。如進修定慧，那現生就能

得解脫。在佛法中，淨信是入佛之門，戒善是學佛之基，更深一步的定慧修證，是不能

離信戒而有所成就的。 

2、依戒修定 

經上說：「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

因樂便得定」。28依戒修定，是合理的向上進修，如順水行舟，容易到達。 

 
27《華雨集第一冊》，p.83： 

在佛法中，護就是『律儀』的意思。在此可說一個譬喻：若一個地方，時常受到匪類騷擾，

為了防止騷擾起見，就修築了一座城牆或碉堡，匪類也就沒有那麼容易侵入了，這個地方也

就可保持某種程度的安寧。同樣地，我們受戒，不論是在家的五戒、十戒，或是出家的比丘、

比丘尼戒，在受戒時能得到戒的律儀，也就是戒體。得戒，是在受戒時，從內心產生一種特

殊的力量，在遇到犯戒因緣時，便可與之對抗。有的在染念初起時，便覺察得到；甚至在險

惡的環境中，還能有相當大的力量來抗拒罪惡，保持戒行。這種力量，就稱它為『律儀』，也

就是『護』。 
28〔1〕《中阿含經》（42經）卷 10，大正 1，485b8-15： 

阿難！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

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

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 

〔2〕《大智度論》卷 22，大正 25，221b29-c5： 

復次，此佛法中因緣展轉生果，所謂持戒清淨故心不悔，心不悔故生法歡喜，法歡喜故身



11 

 

修定的先要「離（五）欲及惡不善法」，也就是這個意義。 

有些修習禪定的，為了身體健康，為了神秘感受……，不離欲染，不斷惡法，多在氣息、

身體上專注觀想，即使一心相續，能夠不流於邪定29，落入魔王眷屬，已經難得了，這

不是佛法所要修的（有漏或無漏的）淨定。30 

3、慧悟 

說到慧悟，龍樹說：「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是為邪空」。平等空性的體悟，豈是無信、

無戒者所能成就的！31信與戒，人人都在說，而其實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這所以佛法

不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了！ 

 

叁、佛法本來平實可行 

我出家以來，整日在三藏文字中摸索，雖說為眾生而學，想求得精要來供養世人，但說

來慚愧，法海汪洋，終於一鱗片爪，所得有限！ 

我總覺得，佛法本來平實可行，而「賢者過之，愚者不及」，所以佛法一天天在興隆中

墮落。現在藉此「紀念特輯」，略申所見，與真正要學佛的共勉！ 

 

 
心快樂，身心快樂故能攝心，攝心故如實知，如實知故得厭，得厭故離欲，離欲故得解脫，

得解脫果報得涅槃，是名得今世果。」 
29《成佛之道》，p.114-115： 

但修習禪定，不可不先有兩項準備，否則可能會弊多於利。一、「依」於「慈」心：修定，不

是為了好奇，不是企圖滿足無限的欲樂，延壽長生，或者為了引發神通來報仇；要存著慈念，

就是利樂眾生的意念來修定。有慈心，心地就柔和，容易修習成就。成就了，也不會利用定

力通力來嬈亂眾生，如聚眾作亂等。二、「住」於「淨戒」：必須受持淨戒（十善等），身口有

善良的德行。如行業不端，修定就會招魔著邪。成就定力，也是邪定，結果是成為魔王眷屬，

自害害人。 
30《大乘起信論講記》，p.377： 

三昧，不是佛法特有的，凡是能意志集中，達到身心的寧靜；如凡夫和外道共的四禪八定，

都是三昧。不過凡夫外道所得的，是與見、愛、我慢等煩惱相應的。見愛我慢，可代表一切

的煩惱。見，是思想方面的錯誤，如見取、戒禁取、邪見等。愛是情感方面的錯亂，如貪戀

取著等。我慢是意志方面的錯誤，如高舉、傲慢、自是等。定有三種：味定、淨定、無漏定。

與般若相應的名無漏定；能遠離一分煩惱，有漏善心現前，名為淨定。以愛著為主，於定境

貪戀繫著，或恃定而起慢等，是味定。凡三昧而不離煩惱，與煩惱相應，是必然會貪著世間

名利恭敬，而結果退失了三昧，造作惡業的。 
31〔1〕《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4a15-18： 

觀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邪見中無此

事，但欲以憶想分別，邪心取空。 

 〔2〕《佛法概論》，p.176： 

如專談法法平等，不知行為有法與非法──順於法與不順於法的差別，也是不對的。所以說：

「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是為邪空」。釋尊的教導修行，不外乎依法而行，行到法的體證。 

 〔3〕《學佛三要》，p.192： 

慧學的成就，是離不開其他功德的；其他功德，也要依慧學才能究竟完成。若離信、戒、

悲、定，而專談高深現證無漏慧，即是妄想。龍樹說：「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是為邪空」。

空而不能與信戒相應，即落邪惡坑，永遠不得現證解脫。 


